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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真、阜城县人民法院二审无罪赔偿赔偿决定书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决 定 书

(2018)冀委赔监27号

申诉人（赔偿请求人）：张秀真，女，汉族，1948年4月5日出生，现住河北省阜城县。

被申诉人（赔偿义务机关）：阜城县人民法院。

法定代表人：李洪水，该院院长。

申诉人张秀真以二审无罪为由申请阜城县人民法院国家赔偿一案，不服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以下简称衡水中院

赔委会）作出的（2017）冀11委赔5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

审查终结。

张秀真申诉请求：1、撤销衡水中院赔委会(2017)冀11委赔5号国家赔偿决定及阜城县人民法院（2017）冀1128法赔1号赔偿决

定；2、2014年12月15日至2015年11月5日，被刑拘、刑罚320天，以每日258.89元为标准，支付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82844.8元；

3、2014年12月15日至2016年3月3日，无罪冤担罪名450天，应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40775元；4、赔偿家庭损失费、亲人误工费、

诉讼答辩打印复印费2万元；5、被申诉人到杨尚村以书面宣布、村大喇叭宣布，或是新闻宣布等公开方式为申诉人公开赔礼道

歉。

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查明：2014年12月15日，张秀真因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被阜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23日，阜城

县公安局决定对其监视居住。2015年3月24日，张秀真被阜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3日被释放。同年5月19日，阜城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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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决定对其监视居住。

阜城县人民检察院以张秀真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向阜城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后，阜城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5日作出（2015）

阜刑初字第50号刑事判决，判决张秀真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免予刑事处罚。张秀真不服，提出上诉。2016年3月3日，衡水市中级

人民法院作出（2015）衡刑终字第258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阜城县人民法院（2015）阜刑初字第50号刑事判决；二、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秀真无罪。”

以上事实有《拘留通知书》、《监视居住决定书》、阜城县人民法院（2015）阜刑初字第50号刑事判决书、衡水市中级人民

法院（2015）衡刑终字第258号刑事判决书等证据予以证明。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张秀真被人民法院二审改判无罪，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维持阜城县人民

法院（2017）冀1128法赔1号赔偿决定第（一）项，由赔偿义务机关阜城县人民法院向张秀真支付侵犯人身自由20天的赔偿金

5177.8元符合国家赔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该院同时决定由阜城县人民法院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

元并无不当。以上决定事项已充分保护了张秀真的权利。张秀真申诉提出阜城县人民法院应支付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82844.8元及

精神损害抚慰金40775元，且应到杨尚村以书面宣布、村大喇叭宣布等公开方式为其公开赔礼道歉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

持。另，关于张秀真提出的赔偿家庭损失费、亲人误工费、诉讼答辩打印复印费2万元的申诉请求确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也不应

支持。

综上，张秀真的申诉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决定如下：

驳回张秀真的申诉。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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